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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已经 2017 年 10 月 10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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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公正开展各专业技术领域标

准化工作，提高标准制定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技术委员会是在一定专业领域内，从事国家标准起草和技术审查等标准化工作的非法人技术组织。 

本办法适用于技术委员会的构成、组建、换届、调整和监督管理。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负责技术委员会的统一管理。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标准委）负责技术委员会的规划、协调、组建和管理，并履行以下

职责： 

（一）组织实施技术委员会管理相关的政策和制度； 

（二）规划技术委员会整体建设和布局； 

（三）协调和决定技术委员会的组建、换届、调整、撤销、注销等事项； 

（四）组织技术委员会相关人员的培训； 

（五）监督检查技术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对技术委员会的考核评估； 

（六）直接管理综合性、基础性和跨部门跨领域的技术委员会； 

（七）其他与技术委员会管理有关的职责。 

第四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受国家标准委委托，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技术委员会，

对技术委员会开展国家标准制修订以及国际标准化等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公文名称：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总局令第 1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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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受国家标准委委托，协助国家标准委管理本行政

区域内的技术委员会，为技术委员会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第六条 技术委员会应当科学合理、公开公正、规范透明地开展工作，在本专业领域内承担以下工作职责： 

（一）提出本专业领域标准化工作的政策和措施建议； 

（二）编制本专业领域国家标准体系，根据社会各方的需求，提出本专业领域制修订国家标准项目建议； 

（三）开展国家标准的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复审及国家标准外文版的组织翻译和审查工作； 

（四）开展本专业领域国家标准的宣贯和国家标准起草人员的培训工作； 

（五）受国家标准委委托，承担归口国家标准的解释工作； 

（六）开展标准实施情况的评估、研究分析； 

（七）组织开展本领域国内外标准一致性比对分析，跟踪、研究相关领域国际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和工作动

态； 

（八）管理下设分技术委员会； 

（九）承担国家标准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技术委员会可以接受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委托，开展与本专业领域有关的标准化工作。 

分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参照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职责执行。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七条 技术委员会由委员组成，委员应当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可以来自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消费

者、公共利益方等相关方。来自任意一方的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 1/2。教育科研机构、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检测及认证机构、社会团体等可以作为公共利益方代表。 

第八条 技术委员会委员不少于 25 人，其中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不超过 5 名。 

同一单位在同一技术委员会任职的委员不得超过 3 名。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不得来自同一单位。同一人

不得同时在 3 个以上技术委员会担任委员。 

第九条 技术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与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 

（二）熟悉本专业领域业务工作，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掌握标准化基础知识，热心标准化事业，能积极参加标准化活动，认真履行委员的各项职责和义务；  

（四）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任职的人员，并经其任职单位同意推荐； 

（五）技术委员会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本专业领域的技术专家； 

（二）在本专业领域内享有较高声誉，具有影响力； 

（三）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与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 

（四）熟悉技术委员会管理程序和工作流程； 

（五）能够高效、公正履行职责，并能兼顾各方利益。 

第十一条 主任委员负责技术委员会全面工作，应当保持公平公正立场。主任委员负责签发会议决议、标准

报批文件等技术委员会重要文件。主任委员可以委托副主任委员签发标准报批文件等重要文件。 

第十二条 技术委员会设秘书处，负责技术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秘书处承担单位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 

（二）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行业影响力； 

（三）有连续 3 年以上开展标准化工作的经验，牵头起草过 3 项以上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四）将秘书处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和日常工作，并为秘书处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办公条件； 

（五）有专职工作人员，能够督促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确保秘书处各项工作公正、公平地

开展； 

（六）国家标准委规定的其他条件。 

秘书处具体职责和工作制度，由技术委员会章程和秘书处工作细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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